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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督促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三位独立董

事彭雪峰先生、文献军先生、刘红霞女士以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来的《督促函》，

具体内容如下： 

一、《督促函》的具体内容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本着严格尽职履责的态度，高

度重视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孚电力”）被其他

关联方河南黄河河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洛水务”）占用资金的追偿

进展以及公司规范运作情况。为切实维护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特督促公

司做好以下工作： 

（一）公司应督促中孚电力专项清收小组按照已拟定的方案加快回款。一是

以公司所用水费抵扣河洛水务欠款；二是督促河洛水务加快经营现金流还款；三

是督促河洛水务进行新增融资可行性论证，以通过融资还款；四是通过应收账款

处置方式收回款项。 

（二）中孚电力专项清收小组应定期向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报告工作进展，

并依法披露。如未能按计划收回，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及时采

取诉讼、保全等相应的法律措施予以追讨，保证收回被占用资金，尽可能降低对

公司的不利影响。 

（三）公司应全面梳理内控风险点，认真查找制度漏洞，完善相关业务规章

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内控制度设计，优化内控流程，并建立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加强内控制度的执行与监督力度，切实提高全员的内控意识、责任意识和风险意

识，杜绝此类资金占用事件再次发生。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我们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勤



勉履职，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现请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内部控制规范标准及重大事项相关规定，督促中孚电力专项

清收小组尽快收回欠款，并根据事项进展，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本次收到《督促函》后，将继续认真落实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相关要求，加快回款进度，尽早消除对公司的影响，并结合有关事项的进展，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息，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2 月 23 日     

 

 


